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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598               股票简称：山东章鼓              公告编号：2020020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合资成立江苏章鼓力魄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为关联交易，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投资金额

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山东章鼓”），为

进一步推动公司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产品的生产与研发，增强公司节能环保工程技术和设备

制造能，并结合公司目前发展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从谨慎性和公司发展的角度

考虑，拟与杭州力魄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力魄锐”）及济南锐新动力科技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济南锐新动力”）共同在江苏省扬州市设立江苏章鼓力魄

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最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江苏

章鼓力魄锐”）。其中，山东章鼓以现金方式出资 1040万元人民币，占设立后江苏章鼓力魄

锐 52.00%的股权；杭州力魄锐以现金方式出资 800 万元人民币，占设立后江苏章鼓力魄锐

40.00%的股权；济南锐新动力以现金方式出资 160 万元人民币，占设立后江苏章鼓力魄锐

8.00%的股权。 

2、由于济南锐新动力的合伙人刘士华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袭吉祥先生、柏泽魁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济南锐新动力与山东章鼓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

合资成立江苏章鼓力魄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本次对外投资属于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及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杭州力魄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杭州力魄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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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8TJN8XB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古墩路 1359-3号 1幢 1507室 

法定代表人：方祥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6 月 5日 

营业期限：2017年 6 月 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航空技术、航空离心压气机、

航空涡轮、微型发动机、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五金交电、管道

阀门、新能源电池、环保产品；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货物、

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销售：机械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新能源电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杭州力魄锐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济南锐新动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济南锐新动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81MA3RWFHK40 

成立日期： 2020年 4 月 24日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飞 

主要经营场所：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唐王山路路北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1幢

办公楼 206室 

经营范围： 

航空发动机、航空离心压气机、航空涡轮、航空动力辅助设备、离心

真空泵、制氧机、制氮机、蒸汽压缩机、多级离心压气机及相关配套

设备、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不含铸锻）和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系统节能诊断、节能设计；合同能源管理；

货物、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章鼓力魄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江苏省扬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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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刘士华 

6、经营范围：能源动力机械的技术研发、制造、销售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等规定未禁止和不需经营许可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7、出资方式、认缴出资额、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山东章鼓 货币 1040 52.00% 

2 杭州力魄锐 货币 800 40.00% 

3 济南锐新动力 货币 160 8.00% 

以上具体信息均以最终的工商设立登记为准。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通过合资成立江苏章鼓力魄锐引进杭州力魄锐变频高速离心真空泵、蒸气压缩机、变压

吸附制氧离心机、多轴离心压缩机产品及相关技术，同时依托山东章鼓上市公司的品牌影响

力和成熟的市场网络及销售团队，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优势互补，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推动

公司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产品的生产与研发，增强公司节能环保工程技术和设备制造能力，

支撑公司迅速做大、做强，推动公司的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迈入新的台阶。 

江苏章鼓力魄锐的成立，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在造纸行业的影响力，拓展公司造纸行

业的市场，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对公司的影响 

江苏章鼓力魄锐将对公司未来的市场拓展、业绩成长产生积极意义。但此次投资受宏观

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公司尚无法预测对公司目前

及以后经营业绩的影响程度。 

五、风险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产生的效益将视标的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盈利情况而定，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投资效益达不到预期的风险；江苏章鼓力魄锐设立后，可能面临运营管理、人员管理、产

品研发进度、市场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强化投后管理工作，关注其运营、管理情况，

确保公司本次投资的安全和收益，以有效防范风险发生。 

2、江苏章鼓力魄锐的开办和收入实现需要一定周期，产生盈利需要一段时间，投资收益

可能在江苏章鼓力魄锐稳健发展后才逐步实现，本项投资可能存在短期内不能获得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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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鉴于此，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最近十二个月内与本次交易的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截止本公告日，最近十二个月内山东章鼓未与本次交易的关联方未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对外投资合资成立江苏章鼓力魄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了事前认可，并出具了以下独立意见： 

1、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与杭州力魄锐及济南锐新动力共同设立江苏章鼓力魄锐构成关联

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在造纸行业进行市场开发和拓展，利用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科

学的管理技术，为投资各方获得满意的投资收益。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前期详尽调研论证，有

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也未发现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3、本次关联交易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中涉及的关联董事在表决时均回避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坏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二）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投资合资成立江苏章鼓力魄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此次拟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  

2、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回避，本次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

响到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行为。 

3、综上，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八、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 月 26日 


